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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為使108年度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更臻嚴密完善，請就預

算執行有關規定研提修正意見，俾憑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請就「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及本(107)年度各機關

單位預算執行作業手冊內容，依附表格式研提修正意見，

於本年10月12日前惠復本總處。副本收受單位請將意見逕

送本總處公務預算處。

二、另為利審計機關明瞭各直轄市及縣(市)政府每月收支執行

與財政狀況，審計部建議於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43

點增列第2款規定，請併同惠示卓見。

三、檢附「各機關建議修正意見表」及「審計部建議各機關單

位預算執行要點修正規定」各1份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、審計部

副本：行政院主計總處基金預算處、行政院主計總處會計決算處、行政院主計總處主計

資訊處(均含附件) 2018-09-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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